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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铁”、“发行人”或“公司”）对

外公布的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中银证券按照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等相关文件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银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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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2019年末，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铁”、“发行人”

或 “公司”）发行的，由中银证券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公司债券包括：10中

铁G2、10中铁G3、10中铁G4、16铁工01、16铁工02，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RAILWAY GROUP LIMITED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9]901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在中国境内公

开发行不超过120亿元公司债券。 

2010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60亿元，

其中品种一简称为“10中铁G1”，实际发行规模10亿元，已于2015年1月27

日到期兑付；品种二简称为“10中铁G2”，实际发行规模50亿元，已于2020

年1月27日到期兑付。 

2010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规模为60亿元，

其中品种一简称为“10中铁G3”，实际发行规模25亿元；品种二简称为“10

中铁G4”，实际发行规模35亿元。 

2015年6月10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214 号”核准，公

司可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00亿元的公司债

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

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

月内完成。本次债券分为2个品种：品种一简称为“16铁工01”，实际发行规

模为20.50亿元；品种二简称为“16铁工02”，实际发行规模为21.20亿元。 

三、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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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 

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票面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2010年中

国中铁股

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

券（第一

期） 

10中铁G1 122045.SH 2010/1/27 2015/1/27 0亿元 4.48% 

单利按

年息，

不计复

利。每

年付息

一次，

到期一

次还

本，最

后一期

利息随

本金一

起支付 

10中铁G2 122046.SH 2010/1/27 2020/1/27 50亿元1
 4.88% 

2010年中

国中铁股

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

券（第二

期） 

10中铁G3 122054.SH 2010/10/19 2020/10/19 25亿元 4.34% 

10中铁G4 122055.SH 2010/10/19 2025/10/19 35亿元 4.50% 

中国中铁

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

发2016年

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铁工01 136199.SH 2016/1/28 2021/1/28 11.35亿元2
 3.90% 

16铁工02 136200.SH 2016/1/28 2026/1/28 21.20亿元 3.80% 

 

                                            
1
 10 中铁 G2 已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兑付，截至最新债券余额为 0 元。 

2
 16 铁工 01 已于 2019 年 1 月 27 日完成票面利率调整及回售，回售金额为 9.15 亿元，票面利率由

3.07%调整为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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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宗言 

成立日期：2007 年 9 月 12 日 

注册资本：2,457,092.9283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8 号院 1 号楼 918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中国中铁广场 A 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5003U 

联系负责人：何文 

联系方式：86-10-51878413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是全球最大的多功能综合型建设集团之一，能够为客户提供全套工程

和工业产品及相关服务。发行人在基础设施建设、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工程设

备与零部件制造等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并延伸产业链条，扩展增值服务，开

展了房地产开发、物资贸易、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矿产资源开发及金融等相关多

元业务。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发行人各业务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上下游关系，

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带动工程设备与零部件制造、勘察设计与咨询、物资贸易业务，

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矿产资源开发业务带动勘察设计与咨询、基础设施

建设业务，勘察设计与咨询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工程设备与零部件制造为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架桥机、盾构等施工设备和道岔、桥梁钢结构、轨道交通电气化

器材等工程所需零部件，物资贸易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钢材、水泥等物资供应，

金融业务为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提供融资服务,逐步形成了发行人纵向

“建筑业一体化”、横向“主业突出、相关多元”的产品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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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设施建设业务 

发行人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涉及铁路、公路、市政、房建、城市轨道交通、水

利水电、港口航道、机场码头等工程领域，经营区域分布于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

区。发行人拥有铁路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程等多类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基本经营模式是在境内外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基建订单，按照合同约

定以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BOT 或PPP 等方式完成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

采购、施工及运营等任务，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负责。基础设施投

资业务是基础设施建设传统施工核心业务产业链的延伸。随着近几年中国基础设

施投融资体制的变化以及国家对PPP模式的大力推广和不断完善，发行人在坚持

施工承包模式为主的前提下，在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廊等多个基

建领域不断创新投资建设模式。随着发行人投资类项目的陆续建成运营，发行人

在保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施工承包商优势同时，已形成了“投资商+承包商+运

营商”的经营格局。 

发行人始终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工

程承包商之一，拥有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18项，占全国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数量的50%以上；拥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27项，占全国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特级资质数量的19.3%；同时还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19项，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10项。发行人是中国铁路基建领域、城市轨道交通基建

领域均为最大的建设集团，拥有中国唯一的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桥梁结构健康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代表着

中国铁路、城轨建造方面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同时，发行人是“一带一路”建设

中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力量之一，是正在建设的“一带一路”代表性项目中老铁

路、印尼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的主要承包商，2019年发行人海外业务新签订单中

约85%来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内市场，发行人在铁路大中型基建市

场的份额一直保持在45%以上，在城市轨道交通基建市场的份额40%以上，在高

速公路基建市场的份额10%以上。 

2、 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业务 

发行人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业务涵盖研究、规划、咨询、勘察设计、监理、

工程总承包、产品产业化等基本建设全过程服务，主要涉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公路、市政、房建等行业，并不断向现代有轨电车、磁悬浮、跨座式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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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民用机场、港口码头、电力、节能环保等新行业新领域拓展。基本经

营模式是在境内外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勘察设计订单，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工程项目

的勘察设计及相关服务等任务。同时，发行人不断创新勘察设计业务经营模式，

充分利用开展城市基础交通设施规划的优势，努力获取设计项目和工程总承包项

目，促进全产业链发展。 

作为中国勘察设计和咨询服务行业的骨干企业，发行人在工程建设领域发挥

了重要的引领和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协助制订建设施工规范和质量验收等方面的

铁路行业标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19年ENR全球150家最大设计企业和225

家最大国际设计企业排名中，中国中铁分别位列第20位和94位。 

3、工程设备与零部件制造业务 

发行人工程设备与零部件制造业务主要服务于境内外基础设施建设，产品涵

盖道岔、隧道施工设备、桥梁建筑钢结构、工程施工机械以及铁路电气化器材。

道岔产品方面，拥有从设计研发到制造的全产业链核心竞争优势，具备年产各类

道岔2万组的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铁路、地铁及有轨电车等领域。钢结构制造

及安装方面，发行人桥梁钢结构、钢索塔产品制造达国际先进水平。隧道施工设

备及服务方面，发行人能够提供涵盖复合盾构机、硬岩TBM等各系列隧道掘进

机及配套设备、隧道施工机械的相关产品和配套服务，并已构建了零部件及配套

设备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及配套服务的全产业链布局。工程施工机械方面，发行

人是国内领先的专业从事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专用施工机械的制造

与研发的大型科技型企业，产品包括铺轨机、架桥机、运梁车及搬运机等铁路施

工专用设备以及起重机械等其他大型工程机械。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电气化器材

方面，发行人铁路电气化器材主要产品包括普速铁路、提速铁路、高速铁路接触

网成套器材以及城市轨道交通所有供电形式的成套供电器材，其中铁路客运专

线、高速铁路接触网器材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基本经营模式是在境内外通过市场

竞争获取订单，根据合同按期、保质提供相关产品及服务。 

发行人在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等交通基建相关的高端装备

制造领域处于全国乃至世界领先地位。发行人是全球销量最大的盾构机/TBM研

发制造商，是全球最大的道岔和桥梁钢结构制造商、国内最大的铁路专用施工设

备制造商。在国内市场，发行人在技术要求较高的高速道岔（250公里时速以上）

业务市场的占有率约为65%，在重载道岔市场的占有率为50%以上，在城市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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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业务领域道岔市场的占有率为60%以上；在大型钢结构桥梁市场的占有率为

60%以上；在300km/h及以上高速铁路接触网零部件市场的占有率为70%以上。

发行人旗下控股子公司中铁工业（600528.SH）是A股市场上唯一主营轨道交通

及地下掘进高端装备的工业企业，在科技创新实力、核心技术优势、生产制造水

平、品牌知名度等方面竞争力突出。 

4、房地产开发业务 

发行人房地产开发业务包括土地一级开发和房地产二级开发。土地一级开发

经营模式是地方政府或其授权的部门及平台公司通过竞争方式委托公司按照规

划要求，对一定区域的土地依法实施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设施建

设，使区域内的土地达到规定的供应条件，政府或其授权部门通过有偿出让该土

地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并按约定支付公司的投资及收益。房地产二级开发经营模

式是在境内外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获得房地产开发授权，将新建成的商品房进行

出售或出租。 

发行人是国资委认定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的16家中央企业之一。发行人房地

产开发业务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坚持新发展理念，认真研究新政策，找准新市场，

树立新目标，不断优化项目业态结构，发挥“地产+”的作用，加大对地铁上盖

物业、城市片区开发、产业园区、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等市场拓展力度，强化风险

防控，更加重视投资安全和投资回报，切实提升房地产项目开发效率和效益。 

5、其他业务 

发行人的其他业务是发行人实施“建筑业主业突出、有限相关多元化”的产

业布局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矿产资源开发和金融业务等多个子业务。 

1.矿产资源业务。 

2019年，有色金属行业基本面未出现重大变化，然而随着经贸摩擦的加剧，

全球经济局势的后续演变不容乐观，工业品价格将愈发体现为承压下行。对于大

宗商品而言，更多地反映为盘面上的震荡行情，且边际影响逐渐转弱。发行人在

国内外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通过“资源财政化”“资源换项目”，以收购、并

购等方式获得了一批矿产资源项目，由全资子公司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具体负

责矿产资源开发业务。发行人矿产资源业务以矿山实体经营开发为主，目前在境

内外全资、控股或参股投资建成5座现代化矿山，生产和销售的主要矿产品包括

铜、钴、钼、铅、锌等品种的精矿、阴极铜和氢氧化钴。2019年发行人主营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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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铜、钴、铅、锌产品价格整体处于下降趋势，仅钼价格保持增长趋势。目前

发行人保有资源/储量主要包括铜约900万吨、钴约60万吨、钼约70万吨，其中，

铜、钴、钼保有储量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矿山自产铜、钼产能已居国内

同行业前列。 

2. 金融业务。 

发行人金融业务一直遵循围绕主业开展业务的原则，与发行人主业形成战略

协同作用。目前主要涉及信托、基金、保理、保险经纪以及融资租赁等业务。2019 

年，全国经济增速放缓，金融信贷利差进一步缩小，金融企业面对的风险挑战明

显增多。发行人在继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同样的要求适用于金融板块业务，以金融板块的主力——中铁信托为例，自发行

人收购中铁信托以来，历史发行产品按期兑付率连续保持100%，在业界享有良

好声誉，在银保监会及中国信托业协会的评级保持在行业前列。在“稳金融”的

宏观政策大背景下，中铁信托正逐步由发展高风险信托业务向发展低风险业务转

型，虽然在短期内表现出收入减少的情况，但长期来看，中铁信托的发展在“控

风险”的策略下，将更加稳健。今年以来，发行人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进一步

加强了对金融业务和金融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目前发行人所涉金融业务均稳健

运行，风险可控。 

3. 物资贸易业务。 

发行人物资贸易业务是由发行人所属各级物贸企业依托全公司生产经营主

业所形成的需求优势、产品优势以及集中采购供应所形成的资源渠道优势而开展

的贸易业务，以公司内部贸易为主，适度开展对外经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中铁

物贸集团有限公司建立了面向全国的经营服务网络，与国内大型的钢材、水泥、

石油化工、四电器材、建筑装饰材料等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开展公

司层面的主要物资集中采购供应，并向国内其他建筑企业供应物资。 

4.PPP（BOT）运营业务。 

发行人通过投资建设方式获取经营性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水务等资产，通

过提供运营管理服务并按照相关收费标准收取费用的方式获取经营收益。截至报

告期末发行人PPP（BOT）运营项目37个，主要包括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水务、

市政道路、产业园区、地下管廊等类型，运营期均在8至25年之间。其中发行人

运营的11条高速公路总里程达952公里，报告期为发行人PPP（BOT）运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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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了90%以上的收入。2019年12月发行人转让了持有该11条高速公路运营资产

的平台公司-中铁高速51%的股权，仍持有中铁高速49%的股权，该部分运营业务

收入将减少。但随着发行人承揽的其他PPP（BOT）投资类项目相继建成进入运

营期，发行人PPP（BOT）运营业务收入及利润将逐步增加。 

三、发行人2019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19年年度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发行人资产总计为

105,618,592.70万元，负债合计为81,071,093.1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6.76%，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2,145,784.10万元。2019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总收入

85,088,428.30万元，营业收入84,844,034.60万元，利润总额3,133,204.00万元，净

利润2,537,826.80万元。发行人2019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总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基础设施建设 73,156,212.20 67,724,136.90 7.43 

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 1,617,249.60 1,173,250.20 27.45 

工程设备与零部件制造 1,697,362.20 1,292,711.70 23.84 

房地产开发 4,303,148.30 3,048,522.00 29.16 

其他 4,314,456.00 3,367,279.40 21.95 

合计 85,088,428.30 76,605,900.20 9.97 

主营总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境内 80,580,687.20 72,450,242.30 10.09 

境外 4,507,741.10 4,155,657.90 7.81 

合计 85,088,428.30 76,605,900.20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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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资产总计 105,618,592.70 94,267,610.10 

负债总计 81,071,093.10 72,053,207.3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2,145,784.10 19,178,233.20 

 

（三）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总收入 85,088,428.30 74,043,628.50 

营业总成本 82,055,246.90 71,378,249.5 

营业利润 3,188,204.90 2,269,625.70 

利润总额 3,133,204.00 2,271,108.80 

净利润 2,537,826.80 1,743,627.8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67,756.70 1,719,813.80 

 

（四）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9,778.60 1,196,169.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8,084.20 -3,933,309.70 

筹集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21,663.40 2,790,724.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41,796.50 107,934.5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818,560.70 11,776,7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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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 10 中铁 G2、10 中铁 G3、10 中铁 G4 

2010 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共募集资金 60 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到账募集 59.66 亿元。根据公开披露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拟用不少于

三分之二部分偿还贷款，剩余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报告期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2010 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共募集资金 60 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到账募集 59.64 亿元。根据公开披露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0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说明书》，本次债券（第二期）

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基建建设板块相关借款。 

截至报告期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二、16 铁工 01、16 铁工 02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工作已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结束，品种一实际发行规模为 20.50 亿元，品种二实际发行规

模为 21.20 亿元，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共计 41.70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报告期初，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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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司债券担保人情况 

一、  10 中铁 G2、10 中铁 G3、10 中铁 G4 

1、 担保人资信状况 

2010 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及 2010 年中国中铁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由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中

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7 年 11 月 9 日，根据国资委《关于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改制有关事

项的批复》（国资改革[2017]1178 号），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由全民所有制

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改制后名称为“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其

全部债权债务、各种专业和特殊资质证照等由改制后的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承继，截至 2017 年 12 月 28 日止，有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

成。 

中铁工成立于 1990 年 3 月 7 日，注册资金为 1,210,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8 号院 1 号楼 920，法定代表人为张宗言。

中铁工主要经营业务包括建筑工程，相关工程技术研究、勘察、设计、服务

与专用设备制造，房地产开发经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除持有发行

人 47.21%的股份外，中铁工还拥有中铁国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铁路工

程总公司党校两家企业 100%的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铁工经审计的合并口径资产总计为

1,065,663,043.00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5,348,036.80 万元，2019 年度实

现营业总收入 85,197,793.20 万元，较去年营业总收入 74,172,280.60 万元增

加 14.86%，净利润 2,523,084.70 万元,较去年 1,737,013.70 万元增加 45.25% 。 

2、 担保人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重大事件 

报告期内，担保人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和运

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亦不存在任何潜在

的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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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6 铁工 01、16 铁工 02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无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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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

保障措施 

一、10 中铁 G2、10 中铁 G3、10 中铁 G4 

报告期内，2010 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及 2010 年中

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

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担保”和“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相比，没

有发生重大变化。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1、 增信机制 

本次债券由中铁工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报告期内，

担保人的收入及利润稳定增长，继续保持很强的偿债能力，其所提供额担保对本

次债券的信用状况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2、 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资金

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

为正，经营利润稳定增长，经营情况正常，为公司债券能够按时、足额偿付提供

有力保障。 

二、16 铁工 01、16 铁工 02 

报告期内，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增信

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债券增信机制、偿

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相比，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1、 增信机制情况 

公司发行的债券未采取增信措施。 

2、 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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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

为正，经营利润稳定增长，经营情况正常，为公司债券能够按时、足额偿付提供

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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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因此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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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10 中铁 G2、10 中铁 G3、10 中铁 G4 

“10 中铁 G2”的付息日期为 2011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 月 27 日；“10 中铁

G3” 的付息日期为 2011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10 中铁 G4”的的付息

日期为 201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 2010 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利息。 

“10 中铁 G2”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前按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 10 中铁 G2 本金。 

二、16 铁工 01、16 铁工 02 

“16 铁工 01”的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 月 28 日，如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被回售部分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 月 28 日；

“16 铁工 02”的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利息。 

“16 铁工 01”已在 2019 年 1 月 28 日完成回售，回售金额 9.15 亿元，回售

后债券余额为 11.35 亿元，回售后票面利率为 3.90%。报告期内，发行人足额、

及时支付了 16 铁工 01 回售部分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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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公司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评

级。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3 日出具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

为“稳定”， “10 中铁 G2”、“10 中铁 G3”、“10 中铁 G4”、“16 铁工 01”、

“16 铁工 02”的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

为“稳定”，“10 中铁 G3”、“10 中铁 G4”、“16 铁工 01”、“16 铁工 02”

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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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

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为何文，未

发生变动。联系方式如下表所述： 

姓名 何文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中国中铁广场 A 座 

电话 86-10-51878413 

传真 86-10-51878417 

电子信箱 ir@cr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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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证券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中的约定，对公司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

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使

了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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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二、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组事项。 

三、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四、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情

况。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的情况。 

五、公司报告期内发生一项《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

的重大事项 

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生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

分之二十 
是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10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否 

11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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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生 

12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3 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中银证券已针对上述重大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六、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